
檔案： CAB C1/30/5 /1  & C5/7/1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
《區議會條例》 (第 547 章 )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 )

《 2003 年選民登記 (上訴 ) (修訂 )規例》

《 2003 年選舉委員會 (登記 ) (界別分組投票人 )
(選舉委員會委員 ) (上訴 )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

行政長官指令：

(a)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82 條及《區議會條例》第
81 條 ， 制定 《 2003 年 選 民登 記 (上 訴 ) (修 訂 )規
例》 (載於附件 A)；以及
A
(b)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46 條，制定《 2003
年選舉委員會 (登記 ) (界別分組投票人 ) (選舉委員
B
 會委員 ) (上訴 )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B)。

理據

更改選民登記冊的發表日期

2. 《 2002 年選舉條文 (雜項修訂 )條例》所通過的其中一項
修訂，就是更改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以及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具體而言，該條

例規定，在區議會選舉年，臨時登記冊和正式登記冊的發表

日期由四月及五月分別改為八月及九月；而在其他年份，臨

時登記冊和正式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則由四月及五月分別改為

六月及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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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上訴的規例

3. 有關的選舉法例規定，任何人如對登記冊內的某一記項

或已被剔除的記項感到不滿，可向選舉登記主任提交上訴通

知書，而有關上訴個案會由審裁官聆訊。地方選區及功能界

別 選 民 登 記 冊 的 上 訴 處 理 程 序 載 於 《 選 民 登 記 （ 上 訴 ） 規

例》 (第 542 章，附屬法例 )，而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登記冊的上訴處理程序則載於《選舉委員會（登記）（界別

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上訴）規例》 (第 569
章，附屬法例 )。

4. 上述兩條規例就以下幾類上訴的程序作出規定  –

(a) 任何人如認為某人不符合資格登記為選民、投票人
或獲授權代表，可對該人的登記提出反對；

(b) 任何人如已申請登記為選民、投票人或獲授權代
表，但被選舉登記主任裁定為不符合資格登記，或

其姓名被列入遭剔除者名單內，可提出他有權作如

此登記的申索；及

(c) 任何團體選民或投票人可針對選舉登記主任的決定
(不登記該團體所委任作為更換或代替的獲授權代
表 )而提出上訴。

5. 具體而言，上述規例就審裁官進行有關反對、申索和上

訴的聆訊、將其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及覆核其判定等的具

體日期，作出規定。現時有關日期是以四月發表臨時登記冊

及五月發表正式登記冊為依據而定立的。由於選民登記冊的

發表日期已予更改，我們也須相應修訂有關規例，為上訴處

理程序定出一套新的日期。

6. 我們已定出具體建議，修訂有關處理地方選區、功能界

別 選 民 登 記 冊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所 涉 反

對、申索及上訴的時間表，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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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日期

區議會
選舉年的
建議日期

其他年份的
建議日期

(a) 發表臨時登記
冊的限期

四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 六月十五日

(b) 向選舉登記主
任提出反對及

申索的限期

四月二十九日 八月二十九日 六月二十九日

(c) 選舉登記主任
向審裁官提交

反對通知書、

申索通知書及

上訴 1通知書

的限期

五月二日 九月二日 七月二日

(d) ( i ) 進行反
對、申索

聆訊及作

判定的時

間

四月十五日至

五月十一日

八月十五日至

九月十一日

六月十五日至

七月十一日

( i i )進行上訴 1

聆訊及作

判定的時

間

在 緊 接 的 五

月 十 一 日 屆

滿 的 一 段 為

期 27 日的期
間內

在 同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屆 滿

的 一 段 為 期

28 日的期間
內 2/在下一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屆 滿 的 一 段

為期 27 日的
期間內 3

在同年七月十

一日屆滿的一

段為期 27 日
的 期 間 內 4/在
下一年七月十

一日屆滿的一

段為期 27 日
的 期 間 內 5/在
下一年九月十

一日屆滿的一

段為期 28 日
的期間內 6

                                                

1 指審裁官在投票日前少於 8 日內接獲的上訴。
2 審裁官在 9 月 8 日或之前接獲上訴通知書。
3 審裁官在 9 月 8 日之後接獲上訴通知書。
4 審裁官在 7 月 8 日或之前接獲上訴通知書。
5 審裁官在 7 月 8 日之後接獲上訴通知書，而下一年並非區議會選舉年。
6 審裁官在 7 月 8 日之後接獲上訴通知書，而下一年是區議會選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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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審裁官將其就
(d)項所作判
定通知選舉登

記主任的限期

五月十七日 九月十七日 七月十七日

( f ) 發表正式登記

冊的限期

五月二十五日 九月二十五日 七月二十五日

7. 我們會藉兩條修訂規例實施上述建議，有關規例條文的

說明載於下文。

規例

《 2003 年選民登記 (上訴 ) (修訂 )規例》

8. 本修訂規例旨在修訂現有處理涉及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

選民登記的反對、申索及上訴等規定。修訂規例第 3 條訂明
審裁官就反對及申索個案進行聆訊的時間；在區議會選舉年

會改為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一日，而在其他年份則改為六月

十五日至七月十一日。規例亦訂明上訴聆訊，在區議會選舉

年改為在九月十一日之前的 28 日內進行，而在其他年份改為
在七月十一日之前的 27 日內進行 (視屬何情況而定 )。第 5 條
訂明，審裁官將其就反對、申索及上訴作出的判定通知選舉

登記主任的限期，在區議會選舉年為九月十七日或之前，在

其他年份為七月十七日或之前，以便該等判定可納入相關的

正式登記冊內。第 7 條旨在修訂審裁官可覆核其判定的時
間，以配合經修訂的聆訊期。現行規例的文本載於附件 C，C

以方便議員參閱。

《 2003 年選舉委員會 (登記 ) (界別分組投票人 ) (選舉委員會委
員 ) (上訴 ) (修訂 )規例》

9. 本修訂規例是就涉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事

宜的上訴處理程序作出修訂。修訂規例第 3 條規定上訴聆
訊，在區議會選舉年改為在九月十一日之前的 28 日內進行，
而在其他年份改為在七月十一日之前的 27 日內進行 (視屬何
情況而定 )。規例也訂明審裁官就反對及申索個案進行聆訊的
時間；在區議會選舉年為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一日，在其他

年份則為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一日。第 5 條更訂明，在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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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舉年，審裁官須於九月十七日或之前將其就反對、申索

及上訴作出的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而其他年份則為七月

十七日或之前。第 7 條修訂審裁官可覆核其判定的時間。現
行規例的文本載於附件 D，以方便議員參閱。
D
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修訂規例將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七日在憲報刊登，並會於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二日提交立法會。

建議的影響

11. 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修訂

規例並不影響相關條例及現有規例目前的約束力。修訂規例

不 會 對 財 政 及 人 手 造 成 額 外 影 響 ， 對 經 濟 、 公 務 員 、 生 產

力、環境和可持續發展也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2. 修訂規例屬技術性質，因此無須進行公眾諮詢。

宣傳安排

13.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宣布修訂規例已在憲報利登，並安

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及公眾的查詢。

查詢

14.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10 2908
與政制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4）任雅玲女士聯絡。

政制事務局

2003 年 2 月 7 日
檔案： CAB C1/30/5 /1  & C5/7/1

MC0075c



《2003 年選民登記(上訴)(修訂)規例》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 (APPEAL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3

REAAR2/#66535 v5



1

《2003 年選民登記(上訴)(修訂)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第 82 條及《區議會條例》

(第 547 章)第 81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3 年 4 月 4 日起實施。

2. 釋義

《選民登記(上訴)規例》(第 542 章，附屬法例)第 1 條現予修訂 —

(a) 在“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的定義中，廢除在“指”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

(a)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32(1)(a)(ii)或(1A)(a)(ii)條須編

製的功能界別的臨時選民登記

冊；或

(b)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32(1)(b)(ii)或(1A)(b)(ii)條須編

製的功能界別的正式選民登記

冊；”；

(b) 在“地方選區選民登記冊”的定義中，廢除在“指”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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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32(1)(a)(i)或(1A)(a)(i)條須編

製的地方選區的臨時選民登記

冊；或

(b)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32(1)(b)(i)或(1A)(b)(i)條須編

製的地方選區的正式選民登記

冊；”；

(c) 加入 —

　　““區議會選舉年”(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year)

指舉行一般選舉的年份；”。

3. 安排聆訊並就聆訊事宜通知上訴人

第 2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b)款中，在“郵遞”之前加入“掛號”；

(b) 廢除第(3)款而代以 —

　　“(3) 凡 —

(a) 審裁官在 2002 年 5 月 3

日至 2003 年 9 月 2 日(該

兩日亦包括在內)期間

內，接獲申索通知書或反

對通知書的文本，則根據

第(1)(a)款就該通知書訂

定的日期，須在 2003 年 8

月 15 日至 2003 年 9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括在內)期

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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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審裁官在 2002 年之後任

何一年(如該之後一年屬

區議會選舉年)的 9 月 3

日至該之後一年的翌年的

7 月 2 日(該兩日亦包括在

內)期間內，接獲申索通

知書或反對通知書的文

本，則根據第(1)(a)款就

該通知書訂定的日期，須

在該之後一年的翌年的 6

月 15 日至 7 月 11 日(該

兩日亦包括在內)期間

內；或

(c) 審裁官在 2002 年之後任

何一年(如該之後一年並

非區議會選舉年)的 7 月 3

日至該之後一年的 —

　(i) 翌年(如該翌年

屬區議會選舉年)

的 9 月 2 日(該

兩日亦包括在內)

期間內，接獲申

索通知書或反對

通知書的文本，

則根據第(1)(a)

款就該通知書訂

定的日期，須在

該之後一年的翌

年的 8 月 15 日

至 9 月 11 日(該

兩日亦包括在內)

期間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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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翌年(如該翌年

並非區議會選舉

年)的 7 月 2 日

(該兩日亦包括

在內)期間內，

接獲申索通知書

或反對通知書的

文本，則根據第

(1)(a)款就該通

知書訂定的日

期，須在該之後

一年的翌年的 6

月 15 日至 7 月

11 日(該兩日亦

包括在內)期間

內，

而該按照(a)、(b)或(c)(i)或(ii)段(視屬何情況而

定)如此訂定的日期，須在審裁官接獲該通知

書文本當日之後的第 3 日或以後。”；

(c) 在第(4)(b)款中，廢除在“訂定的”之後的所有字句

而代以 —

　　“日期 —

　(i) (如該通知書的文本是在某區議會選

舉年的 9 月 8 日或之前接獲的)須於

在該年的 9 月 11 日屆滿的一段為期

28 日的期間內；

 (ii) (如該通知書的文本是在某區議會選

舉年的 9 月 8 日之後接獲的)須於在

翌年的 7 月 11 日屆滿的一段為期 27

日的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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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該通知書的文本是在某並非區議

會選舉年的年份的 7 月 8 日或之前接

獲的)須於在該年份的 7 月 11 日屆滿

的一段為期 27 日的期間內；或

 (iv) (如該通知書的文本是在某並非區議

會選舉年的年份的 7 月 8 日之後接獲

的)須於 —

(A) 在翌年(如該翌年屬區議會選

舉年)的 9 月 11 日屆滿的一段

為期 28 日的期間內；或

(B) 在翌年(如該翌年並非區議會

選舉年)的 7 月 11 日屆滿的一

段為期 27 日的期間內。”。

4. 須將判定通知上訴人

第 3 條現予修訂，在兩度出現的“郵遞”之前加入“掛號”。

5. 須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

第 4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在“如 —”之後而在(c)段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a) 在某區議會選舉年的 8 月 15 日至該年

的 9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括在內)期間內

完結，則審裁官須在該年的 9 月 17 日

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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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某並非區議會選舉年的年份的 6 月 15

日至該年份的 7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括

在內)期間內完結，則審裁官須在該年

份的 7 月 17 日或之前；”；

(b) 在(c)段中，廢除末處的“及”；

(c) 廢除(d)段而代以 —

　　“(d) 在第 2(4)(b)(ii)、(iii)或(iv)(B)條(視屬何

情況而定)所提述的 27 日期間內完結，

則審裁官須在同年的 7 月 17 日或之

前；或

(e) 在第 2(4)(b)(i)或(iv)(A)條(視屬何情況而

定)所提述的 28 日期間內完結，則審裁

官須在同年的 9 月 17 日或之前，”。

6. 事宜的裁定及押後的權力等

第 5 條現予修訂，廢除“6(2)(b)、(c)或(d)”而代以“6(2)(a)、(b)、

(c)、(d)(i)、(ii)或(iii)或(e)(i)或(ii)”。

7. 覆核審裁官的判定

第 6(2)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在“判定 —”之後而在(c)段之前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 —

　　“(a) 如在某區議會選舉年的 8 月 15 日至該

年的 9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括在內)期間

內作出，則只可在該期間內予以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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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在某並非區議會選舉年的年份的 6 月

15 日至該年份的 7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

括在內)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期間

內予以覆核；”；

(b) 廢除(d)段而代以 —

　　“(d) 如 —

  (i) 在第 2(4)(b)(ii)條所提述的 27

日的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

期間內予以覆核；

 (ii) 在第 2(4)(b)(iii)條所提述的 27

日的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

期間內予以覆核；或

(iii) 在第 2(4)(b)(iv)(B)條所提述的

27 日的期間內作出，則只可

在該期間內予以覆核；或

(e) 如 —

  (i) 在第 2(4)(b)(i)條所提述的 28

日的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

期間內予以覆核；或

 (ii) 在第 2(4)(b)(iv)(A)條所提述的

28 日的期間內作出，則只可

在該期間內予以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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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3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修訂《選民登記(上訴)規例》(第 542 章，附屬法例) —

(a) 因應《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2002 年第

33 號)對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或地方選區選民登記冊

的編製周期所作調整而修改有關下述事項的日期 —

  (i) 就針對選舉登記主任不將任何人登記為團體

選民的獲授權代表的決定的上訴進行聆訊；

以及就與功能界別選民登記冊或地方選區選

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或在該等登記冊上的登記

有關的申索或反對，進行聆訊；

 (ii) 將關乎該等上訴、申索及反對的判定，通知

選民登記主任；及

(iii) 對該等判定的覆核；及

(b) 作出其他相應及有關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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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選舉委員會(登記)(界別分組投票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上訴)(修訂)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第 46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3 年 4 月 4 日起實施。

2. 釋義

《選舉委員會(登記)(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

(上訴)規例》(第 569 章，附屬法例)第 2 條現予修訂，加入 ─

　　““區議會選舉年”(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year)指為填補因區議會民

選議員任期屆滿而出現的空缺而舉行選舉的年份；”。

3. 安排聆訊並就聆訊事宜通知上訴人

第 3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b)款中，在“郵遞”之前加入“掛號”；

(b) 在第(3)(b)款中，廢除在“訂定的”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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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如該通知書的文本是在某區

議會選舉年的 9 月 8 日或之前

接獲的)須於在該年的 9 月 11

日屆滿的一段為期 28 日的期

間內；

 (ii) (如該通知書的文本是在某區

議會選舉年的 9 月 8 日之後接

獲的)須於在翌年的 7 月 11 日

屆滿的一段為期 27 日的期間

內；

(iii) (如該通知書的文本是在某並

非區議會選舉年的年份的 7 月

8 日或之前接獲的)須於在該年

份的 7月 11日屆滿的一段為期

27 日的期間內；或

 (iv) (如該通知書的文本是在某並

非區議會選舉年的年份的 7 月

8 日之後接獲的)須於 —

(A) 在翌年(如該翌年屬區

議會選舉年)的 9 月 11

日屆滿的一段為期 28

日的期間內；或

(B) 在翌年(如該翌年並非

區議會選舉年)的 7 月

11 日屆滿的一段為期

27 日的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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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第(4)款中，廢除在破折號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a) 2002 年 5 月 3 日至 2003

年 9 月 2 日(該兩日亦包

括在內)期間內，接獲關

乎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

冊內某一記項或關乎在

該登記冊上登記的申索

通知書或反對通知書的

文本，則根據第(1)(a)款

就該通知書訂定的日

期，須在 2003 年 8 月 15

日至 2003 年 9 月 11 日

(該兩日亦包括在內)期

間內；

(b) 2002 年之後任何一年

(如該之後一年屬區議

會選舉年)的 9 月 3 日至

該之後一年的翌年的 7

月 2日(該兩日亦包括在

內)期間內，接獲關乎界

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內

某一記項或關乎在該登

記冊上登記的申索通知

書或反對通知書的文

本，則根據第(1)(a)款就

該通知書訂定的日期，

須在該之後一年的翌年

的 6 月 15 日至 7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括在內)

期間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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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2 年之後任何一年

(如該之後一年並非區

議會選舉年)的 7 月 3 日

至該之後一年的 —

　(i) 翌年(如該翌

年屬區議會選

舉年)的 9 月 2

日(該兩日亦

包括在內)期

間內，接獲關

乎界別分組投

票人登記冊內

某一記項或關

乎在該登記冊

上登記的申索

通知書或反對

通知書的文

本，則根據第

(1)(a)款就該

通知書訂定的

日期，須在該

之後一年的翌

年的 8月 15日

至 9 月 11 日

(該兩日亦包

括在內)期間

內；或

 (ii) 翌年(如該翌

年並非區議會

選舉年)的 7月

2 日(該兩日亦

包括在內)期

間內，接獲關

乎界別分組投

票人登記冊內

某一記項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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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在該登記冊

上登記的申索

通知書或反對

通知書的文

本，則根據第

(1)(a)款就該

通知書訂定的

日期，須在該

之後一年的翌

年的 6月 15日

至 7 月 11 日

(該兩日亦包

括在內)期間

內，

而該按照(a)、(b)或(c)(i)或(ii)段(視屬何情況而

定)如此訂定的日期，須在審裁官接獲該通知書

的文本當日之後的第 3 日或以後。”。

4. 須將判定通知上訴人

第 4 條現予修訂，在兩度出現的“郵遞”之前加入“掛號”。

5. 須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

第 5 條現予修訂 —

(a) 在(a)段之前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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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在某區議會選舉年的 8 月 15 日至該年的

9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括在內)期間內完

結，則審裁官須在該年的 9 月 17 日或之

前；

(ab) 在某並非區議會選舉年的年份的 6 月 15

日至該年份的 7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括

在內)期間內完結，則審裁官須在該年份

的 7 月 17 日或之前；”；

(b) 廢除(b)至(e)段而代以 —

　　“(b) 在第 3(3)(b)(ii)、(iii)或(iv)(B)條(視屬何

情況而定)所提述的 27 日期間內完結，

則審裁官須在同年的 7 月 17 日或之前；

(c) 在第 3(3)(b)(i)或(iv)(A)條(視屬何情況而

定)所提述的 28 日期間內完結，則審裁

官須在同年的 9 月 17 日或之前；或”。

6. 事宜的裁定及押後的權力等

第 6 條現予修訂，廢除“7(2)(a)、(b)、(c)、(d)、(e)”而代以“7(2)(aa)、

(ab)、(a)、(b)(i)、(ii)或(iii)、(c)(i)或(ii)”。

7. 覆核審裁官的判定

第 7(2)條現予修訂 —

(a) 在(a)段之前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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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如在某區議會選舉年的 8 月 15 日至該年

的 9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括在內)期間內

作出，則只可在該期間內予以覆核；

(ab) 如在某並非區議會選舉年的年份的 6 月

15 日至該年份的 7 月 11 日(該兩日亦包

括在內)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期間內

予以覆核；”；

(b) 廢除(b)至(e)段而代以 —

　　“(b) 如 —

　(i) 在第 3(3)(b)(ii)條所提述的 27

日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期

間內予以覆核；

 (ii) 在第 3(3)(b)(iii)條所提述的 27

日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期

間內予以覆核；或

(iii) 在第 3(3)(b)(iv)(B)條所提述的

27 日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

期間內予以覆核；

(c) 如 —

  (i) 在第 3(3)(b)(i)條所提述的 28日

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期間

內予以覆核；或

 (ii) 在第 3(3)(b)(iv)(A)條所提述的

28 日期間內作出，則只可在該

期間內予以覆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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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3 年    月    日

註釋

本規例修訂《選舉委員會(登記)(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

員)(上訴)規例》(第 569 章，附屬法例) —

(a) 因應《2002 年選舉條文(雜項修訂)條例》(2002 年

第 33 號)對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編製周期所作調

整而修改有關下述事項的日期 —

　(i) 就針對選舉登記主任不將任何人登記為團體

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的決定的上訴進行聆

訊；以及就與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內的記

項或在該登記冊上的登記有關的申索或反

對，進行聆訊；

 (ii) 將關乎該等上訴、申索及反對的判定，通知

選舉登記主任；及

(iii) 對該等判定的覆核；及

(b) 作出其他相應及有關的修訂。




























